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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3

年6月25日以电话、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

到董事8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提名赵守明先生、庄惠女士、刘同科先生、韩彬先生、王天放先生、林红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提名周岳江先生、李杨女士、张彦周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后方可提交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 〈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7）。

三、备查文件

1.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守明先生：1964年2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湖州市人大代表，高级经济

师、工程师。 历任浙江万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监事，浙江万邦药

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现任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栋梁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守明先生对医药行业有深入的了解，具

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政协温岭市第十、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硕士研究

生导师，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理事、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浙江省药学会理事、台州药学会

副会长、台州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常务理事，温岭民营企业管理协会会长、温岭工

商联副主席，并获得台州市劳动模范称号、台州市突出贡献经营者称号、浙江省企业出口创汇先进工作

者、台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中小企业优秀企业家、台州市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

赵守明先生通过直接、间接持有公司27.6091%股份。 赵守明先生与董事庄惠女士是夫妻关系，为控

股股东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除此之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 经查询，赵守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庄惠女士：1965年4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继续教育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历任浙

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监事，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台州万邦德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庄惠女士通过直接、间接持有公司19.0127%股份。 庄惠女士与董事赵守明先生为夫妻关系，为控股

股东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除此之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 经查询，庄惠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刘同科先生：1965年10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已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历任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投资部经理。 现任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万邦德（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康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同科先生通过温岭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0.0605%股份, 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查询，刘同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韩彬先生：1971年9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浙江温岭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财务科

主办会计、财务科长，国药控股台州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栋

梁铝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韩彬先生通过温岭富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0.0363%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查询，韩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天放先生：1962年3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总；现任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王天放先生通过温岭富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0.0607%股份, 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查询，王天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林红女士：1966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浙江万邦药业有限公司质

管部经理、开发部经理、GMP办主任、质量副总、技术副总、质量受权人，浙江万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

副总、质量受权人。 现任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质量受权人。

林红女士通过温岭富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0.0607%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查询，林红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岳江先生：196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同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高级会计

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曾获浙江省优秀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高端人才。 历任台州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所长，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浙江中永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原台州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台州学

院经贸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周岳江先生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周岳江先生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查询，周岳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杨女士：1961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主任药师。历任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专家、技术专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动物替代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

省药品检验所药理室技术人员、科室副主任、科室主任，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所业务科科长，浙江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究院院长助理。 李杨女士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李杨女士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查询，李杨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彦周先生：197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律硕士，中共党员。曾任职于浙江国

圣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浙江麦格律师事务所从事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服务；

现任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三门三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永冠众诚

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彦周先生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张彦周先生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查询，张彦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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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

年6月25日以电话、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

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同意提名王虎根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虎根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未出任监事，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附件：

王虎根先生：1950年3月生，中国籍、未有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历任浙江省卫生厅药政局副局长

兼浙江省GMP认证办公室主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省医学科学院药物发开中心主任、副研

究员、研究员，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北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虎根先生与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查询，王虎根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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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

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

如下：

公司于2020年3月完成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与交易相关方签署了《资产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显示：业绩承诺人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

司、赵守明、庄惠、温岭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温岭富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间为4年，即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业绩承诺人承诺万邦德制药2019至2022年度的净利润（即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以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准）分别将不低于人民币18,450万元、22,650万元、26,380万元和31,250万元。

2019至2022年度万邦德制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利润 （累计业绩承诺）987,300,

000元， 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利润983,317,350.57元， 较业绩承诺数少3,982,

649.43元，完成业绩承诺的99.60%，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补偿

义务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需要对公司现金补偿金额为3,982,649.43元，应补偿股份数

量合计1,533,774股， 并补偿的股份在业绩承诺期间对应的现金分红应在扣除相应税款后返还给公司，

应退回分红款共计536,820.90元。

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办理完成业绩承诺补偿股份1,533,774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618,222,829股变更为616,689,055股。

基于上述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事项，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股本、注册资本变化的相关条款进行修

订。

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2006年10月2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 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万

股，于2006年1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公司于

2008年3月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向社会

公众 增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63股，本次增发全部股份

于2008年3月20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向万邦德集团有 限公司等27名对象发行380,222,

829股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于2020年3月5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2006年10月2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 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万股，于

2006年1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公司于2008年3月

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向社会公众 增资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1563股， 本次增发全部股份于2008年3月20日

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向万邦德集团有 限公司等27名对象发行380,222,829股

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于2020年3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业绩承诺补偿股份1,533,774股的回

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之后， 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616,

689,055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18,222,829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16,689,055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18,222,829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618,222,829股，其他种类股0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16,689,055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616,689,055股，其他种类股0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全权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公司本次变更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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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28日（星期五）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28日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28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路28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

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24日。

8.出席对象：

（1）2023年7月24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三）。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以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关于选举赵守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2 《关于选举庄惠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3 《关于选举刘同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4 《关于选举韩彬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5 《关于选举王天放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6 《关于选举林红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2.01 《关于选举周岳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2 《关于选举李杨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3 《关于选举张彦周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3.00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4.00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前述第

1-4项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3年7月26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30。

2.登记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路28号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账户卡及有效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和《股东登记表》（附件二）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3年

7月26日下午16:3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4）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

经过公证。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吕佳怡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6183899、86183925

传真号码：0576-86183897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北路28号

邮 编：317500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七、备查文件

1.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2082

投票简称：万邦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若选举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

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7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7月28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3年7月28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截止2023年7月28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时，本公司（或本人）持有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股票， 现登记参加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姓名（或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股东帐户号：

持有股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出席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

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以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 -- -- --

1.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关于选举赵守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02

《关于选举庄惠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03

《关于选举刘同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04

《关于选举韩彬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1.05

《关于选举王天放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1.06

《关于选举林红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 -- --

2.01

《关于选举周岳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2.02

《关于选举李杨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2.03

《关于选举张彦周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 -- -- --

3.00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

4.00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及期限：

注：

1、上述表决事项，委托人在“同意” 、“反对” 、“弃权” 选项下打“√” 表示选择，每项均为单选，多

选无效；

2、本委托书可自行打印，经委托人签章后有效。 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应盖法

人公章。

证券代码：000651�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3-031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裁董明珠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4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2,407,051,8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7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6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690,768,4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179%；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2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16,283,4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75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4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69,862,6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5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

东共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353,579,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83%；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2,2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16,283,4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592%。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374,223,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62%；反对7,

553,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8%；弃权25,27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00%。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362,260,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92%；反对18,

785,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4%；弃权26,005,32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4%。

（三）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373,943,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45%；反对7,

444,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3%；弃权25,664,32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62%。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365,168,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00%；反对16,

129,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1%；弃权25,754,42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2年-2024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43,99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04%；反对41,

639,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9%；弃权21,415,24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6,807,5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1062%；反对41,639,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8921%；弃权21,415,2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01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77,595,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63%；反对6,

527,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2%；弃权22,928,45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0,406,5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467%；反对6,527,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101%；弃权22,928,4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431%。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20,201,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18%；反对37,

848,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24%；弃权49,002,295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83,011,9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1.8821%；

反对37,848,4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5377%；弃权49,002,295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580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开展大宗材料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78,190,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10%；反对6,

276,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7%；弃权22,585,45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1,001,0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023%；反对6,276,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66%；弃权22,585,4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11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78,146,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92%；反对6,

123,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4%；弃权22,781,354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40,957,6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2983%；反对6,12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724%；弃权22,781,3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29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164,188,8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104%； 反对

219,948,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77%；弃权22,914,75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26,999,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7.2996%；

反对219,948,2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0.5586%；弃权22,914,75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418%。

（十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344,384,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65%；反对50,

045,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91%；弃权12,621,50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7,195,58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4.1425%；反对50,045,5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778%；弃权12,621,5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79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70,861,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65%；反对13,

693,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9%；弃权22,49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33,672,6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6173%；反对13,693,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799%；弃权22,496,7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10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邵长富、王振兴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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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

暨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6月18日、2021年6月30日召开第十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分别于2022年5月20

日和2022年7月2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归属后自愿锁定期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于2022年8月16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并同步披露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

计划”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届满，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情况，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考核归属期届满， 可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配。 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的股票。 公司于2020年4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于2020年4月18日公告了《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截至2021年2月24日，该次回购事项的股份回购已经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

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0,836.58万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0%。

2021年12月1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公司于2021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于2021年12月13日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将

46,334,473股过户至“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为0.78%，购买金额合计114,353.48万元。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及考核归属安排

根据《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草案》）

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

算。 锁定期届满且达成各考核归属期的业绩考核指标后，由管理委员会进行归属。 本员工持股计划根据

归属考核期内考核结果，分两期将对应的标的权益归属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各持有人，每期可归属的比例

最高为50%。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归属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完成情况如下：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

根据公司《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归属期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个归属期

2021年净利润较2020年增长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 且当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2元或现金分红

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50%；

第二个归属期

2022年净利润较2020年增长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且2022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22%，且

当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2元或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50%。

注1：上述“净利润” 为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其中考核增长的净利润计算依据为

摊销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股份支付费用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2：上述“净资产收益率”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计算方式计算，计算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计算依据为摊销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股份支付费用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第一个考核归属期届满，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不达标，第一期可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

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若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标，且2021年、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

较2020年净利润的增长数额之和不低于30亿元，管理委员会结合员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两期可归属

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配。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22）0510054号《审计报告》，

2021年净利润较2020年增长低于10亿元人民币，本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公司层面业绩指标不达

标，第一期可归属股票全部递延至第二个考核归属期合并考核。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审字（2023）0500065号《审计报告》以

及公司的相关权益分派情况，公司2022年净利润较2020年增长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且2022年公司净资

产收益率不低于22%且2022年每股现金分红不低于2元且2021年和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较2020年净利

润的增长数额之和不低于30亿元，符合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

标达成，可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分配。

（2）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

个人绩效考核将根据公司内部个人绩效考核办法执行。 持有人只有在各考核归属期公司业绩考核

指标达标且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C级及以上，且不存在违反《草案》及《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及承诺的前提下，才可获得相应权益归属，具体比例如下：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归属比例

B�级及以上 100%

C�级 80%

D�级及以下 0

持有人基于当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获归属的权益，不可递延。 持有人出现重大失职或连续3年考

评为D等情形，其所持股票权益参考本草案第六章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结合员工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对两期可归属股票权益进行归属

分配。

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市场情况决定本员工持股计划股

份的处置。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各方均不

得利用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证券欺诈行为。 上述敏感期是指《草案》中明确的不得

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三十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5）其他依法律法规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变更和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年，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标的

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享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所持 50%以上

（不含50%）权益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届满后且未展期的，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也可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

提前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持有人个人证

券账户，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享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不含 50%）权益同意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享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 （不含

50%）权益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业绩考核指标的变更须经股东大会另行审议通过。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除前述自行终止、提前终止外，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应当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享

有表决权的持有人所持50%以上（不含50%）权益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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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5月16日召

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

司总股本244,660,327股扣除拟回购注销因原激励对象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68,400

股后股本244,291,9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含税），本年度不送股；同时以

公司总股本244,660,327股扣除拟回购注销因原激励对象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368,

400股后股本244,291,92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合计转增97,716,77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342,008,697股（最终转增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

转增结果为准）。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

200,000股,权益分派实施时的总股本为244,491,927股。 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

调整” 的原则，调整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本244,491,927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997545元（含税），共计人民币73,287,555.32元” ；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996727股，共计97,716,748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4,491,9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2.99754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2.6977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 3.996727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59950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99755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44,491,92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42,208,675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3年7月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

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7月7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21 游爱国

2 02*****960 王树明

3 02*****280 杨建堂

4 02*****075 陶福生

5 02*****754 游爱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6月29日至登记日—2023年7月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3年7月7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数量（股）

减少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61,654,207 25.22% 24,641,509 86,295,710 25.22%

高管锁定股 53,422,824 21.85% 21,351,649 74,774,468 21.85%

首发后限售股 3,697,183 1.51% 1,477,663 5,174,846 1.51%

股权激励限售股 4,534,200 1.85% 1,812,196 6,346,396 1.8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2,837,720 74.78% 73,075,261 255,912,965 74.78%

三、总股本 244,491,927 100.00% 97,716,769 342,208,675 100.00%

八、 本次实施送 （转） 股后， 按新股本342,208,675股摊薄计算，2022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1.028554元/股。

九、咨询机构

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瀚路26号

咨询联系人：游爱军、戚 燕

电话：021-31272888

传真号码：021-31275255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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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公司股票将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 退市整理期的交易起始日为2023年6月15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3年7月7日。

●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十五个交易日，截至2023年6月30日已交易10个交易日，剩余5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6月30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3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济南市历城区遥墙国际机场空港路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23年6月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徐传钰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0人，代表股份276,965,2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413%。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5人，代表股份262,688,6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722%；通过网络投票出

席会议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14,276,5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91%。

内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26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000%；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7人，代表股份16,965,2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1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逐项表决，审议了全部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提案总体审议表决情况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内资股 260,000,000 93.8746% 0 0.0000% 0 0.0000%

B股 1,342,232 0.4846% 15,622,970 5.6408% 0 0.0000%

总体 261,342,232 94.3592% 15,622,970 5.6408%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选举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选举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选举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内资股 260,000,000 93.8746% 0 0.0000% 0 0.0000%

B股 1,342,232 0.4846% 15,622,970 5.6408% 0 0.0000%

总体 261,342,232 94.3592% 15,622,970 5.6408%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2022年年度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内资股 260,000,000 93.8746% 0 0.0000% 0 0.0000%

B股 1,342,232 0.4846% 15,622,970 5.6408% 0 0.0000%

总体 261,342,232 94.3592% 15,622,970 5.6408%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内资股 260,000,000 93.8746% 0 0.0000% 0 0.0000%

B股 1,342,232 0.4846% 15,622,970 5.6408% 0 0.0000%

总体 261,342,232 94.3592% 15,622,970 5.6408%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内资股 260,000,000 93.8746% 0 0.0000% 0 0.0000%

B股 1,342,232 0.4846% 15,622,970 5.6408% 0 0.0000%

总体 261,342,232 94.3592% 15,622,970 5.6408%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内资股 260,000,000 93.8746% 0 0.0000% 0 0.0000%

B股 1,364,452 0.4926% 15,600,750 5.6327% 0 0.0000%

总体 261,364,452 94.3673% 15,600,750 5.6327% 0 0.000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中小股东审议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第5项、第6项提案的

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5、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132,400 12.0099%

15,622,

970

87.9901% 0 0.0000%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154,620 12.1350%

15,600,

750

87.8650% 0 0.0000%

（三）股东大会听取了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田军律师、张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一日


